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1年度上字第503號

上  訴  人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訴訟代理人  張志朋  律師

被 上訴 人  雷德曼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宏楷             

參  加  人  陳妙香                                 

            詹慧玲                                     

            陳勤芳                                     

參  加  人  臺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

代  表  人  羅宛莉             

                          送達代收人  施士青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

年4月21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823號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事實概要：

(一)緣訴外人國立台灣美術館（下稱國美館）長期將展覽現場

（下稱展場）所需勞務，外包予人力派遣或勞務外包廠商承

攬，參加人陳妙香、詹慧玲（下稱詹君）、陳勤芳（上述3

位參加人，下合稱勞工參加人）分別自民國93年1月1日、96

年7月1日、102年4月9日起，遞於各年度由承包展場勞務廠

商延續僱用，以該等外包廠商所僱保全之名義，派駐於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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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擔任服務臺與展場人員，107年度是由該年度承包商訴外

人勤益國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勤益公司）僱用，在國

美館提供上述勞務。國美館於107年11月間辦理隔（108）年

度展覽現場保全（警衛勤務）之勞務採購（下稱系爭勞務採

購），定於同年12月4日開標。勞工參加人認系爭勞務採購

未循往例，將勞工於國美館工作之年資全數計入特別休假

（下稱特休）年資，並變更諸多勞工勞動條件內容，乃偕同

其他展場勞工，一同加入臺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下稱系爭

工會），委由系爭工會於同年12月3日對國美館及勤益公司

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求國美館於系爭勞務採購招標文件派

駐人員之人數及名單，應比照107年（原判決將申請內容所

載西元2018年，誤繕為民國108年），並保留特休年資累積

併計，另應同意給予年終獎金1個月之勞動條件，且不得以

開口契約方式僅僱用最低人力等事項（下稱系爭勞資爭

議）。嗣被上訴人於系爭勞務採購得標，並於107年12月18

日在國美館舉辦招募說明會，國美館展場提供勞務人員，含

勞工參加人在內，均受邀參與，被上訴人之倉中興協理（下

稱倉協理）於說明會中公開表示：108年度由被上訴人承攬

國美館展場保全業務、承攬契約時間自108年1月1日至同年5

月31日，人力需求，定期人力27位、不定期人力7位，現有

人員若通過安全查核無特殊狀況，可予沿用無須面試，由公

司決定任用等事項。之後，系爭勞資爭議於107年12月26日

進行調解，系爭工會與勤益公司成立調解，內容包括勤益公

司同意各計給勞工參加人資遣費及特休未休工資，並給予其

等107年12月31日非自願離職之證明；與國美館部分，則未

成立調解。

(二)倉協理於107年12月26日中午在國美館員工休息室內表示，

要抽出勞工參加人之人事資料，並於同日退還陳妙香及詹君

之人事資料袋（下稱系爭行為一）；復於107年12月27日向

勞工參加人表示「就不要辦公室裡再談這件事情」、「我是

希望進來就是乾乾淨淨的」、「你那個工會到時候又發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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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時候會很麻煩」等言論（下稱系爭行為二）。參加人以被

上訴人有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

動行為，於108年3月22日向上訴人申請裁決。經上訴人所屬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下稱裁決委員會）作成108年8月

30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下稱原裁決），主文：「�確
認相對人（即被上訴人，下同）倉協理系爭行為一構成工會

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確認相對

人倉協理系爭行為二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

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申請人其餘請求駁回。」被上

訴人不服原裁決對其不利部分，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

原審)提起行政訴訟，聲明「原裁決主文第1項、第2項均撤

銷」，經原審依被上訴人之聲明而為判決，上訴人不服，提

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之主張、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

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決，係以：㈠勞工參加人委由系爭工

會對勤益公司及國美館提出系爭勞資爭議請求，與勤益公司

達成調解，固屬法律保護之工會活動，惟勞工參加人當時並

非被上訴人之員工，且是為其等與勤益公司、國美館間之勞

動條件權益，該工會活動即與被上訴人無涉；又參酌倉協

理、陳勤芳、訴外人鄭鳳裕於裁決委員會調查會議之陳述、

陳勤芳於原審準備程序陳述、陳勤芳同事及陳勤芳於Line群

組或與倉協理對話之表示，以及被上訴人僅抽出勞工參加人

之人事資料，未抽出退還其他加入系爭工會之原勤益公司員

工人事資料等情事可知，被上訴人是因勞工參加人與勤益公

司仍在勞資爭議調解中，尚未填寫離職單表明欲與勤益公司

終止勞動契約而願受僱於被上訴人，為遵期於107年12月31

日前向國美館確認僱用名單以投保勞、健保，始有系爭行為

一之情事，與勞工參加人參加工會活動無關；況依倉協理與

陳勤芳間107年12月27日之對話譯文，被上訴人退還詹君人

事資料，亦有考量其工作態度不佳情事，難謂被上訴人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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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用勞工參加人，符合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再

參上訴人所提勞工參加人同事在Line群組關於倉協理表示要

抽掉勞工參加人人事資料一事，並未提及是因其等參加工

會，更未提及有因擔心受到拒絕僱用或其他不利待遇，而不

敢加入工會組織或參加工會活動等相關言論，難認勞工參加

人之同事有因系爭行為一，而生不敢加入工會組織或參加工

會活動之寒蟬效應；此外，上訴人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系爭

行為一對系爭工會之組織或活動，造成不當影響、妨礙或限

制，其認定被上訴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不當勞動

行為，即屬無據。㈡被上訴人於系爭行為一之後，已於107

年12月27日另派人至國美館工作，無不再僱用勞工，勞工參

加人雖向倉協理請求聘僱，被上訴人並無予聘僱之義務，否

則有違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而被上訴人既已補齊人員

而無需再僱用勞工，其未僱用勞工參加人即難認有違反工會

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情事。至上訴人認定系爭行

為二會造成派遣員工寒蟬效應，對系爭工會之組織或活動造

成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構成同條項第5款不當勞動之情

形，則缺乏證據，並無可採等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本院按：

(一)以提供從屬性勞務（下稱勞動）換取對價工資而求取工作機

會之個別勞工，相對於提供勞動工作機會之雇主，為經濟現

實上之弱勢，惟勞工藉由憲法上所保障結社自由之基本權利

（學理稱之為「同盟自由」）的行使，組織工會展現其同盟

團結力量，即得與具相對優勢地位之雇主相抗衡，藉此改善

其勞動、經濟與生活條件。國家對工會之成立、組織及活動

予以適當保護，就在落實憲法第153條第1項保護勞工之社會

安全基本國策。而工會法是為促進勞工團結，提升勞工地位

及改善勞工生活而制定（同法第1條參照），同法第35條第1

項第1款、第2款、第5款：「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

人，不得有下列行為：�對於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

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而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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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對於勞工或求職者以不加入工會

或擔任工會職務為僱用條件。……�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

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1條第1

項、第2項：「(第1項)基於工會法第35條第1項……所為之

裁決申請，其程序準用第39條、第40條、第41條第1項、第4

3條至第47條規定。(第2項)前項處分並得令當事人為一定之

行為或不行為。」上述工會法第35條及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1

條有關不當勞動行為禁止及其裁決機制之立法目的，在避免

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以下統稱雇主）以其經濟

優勢地位，對於勞工行使法律所賦予之團結權、團體協商權

及集體爭議權時，採取反工會組織及相關活動之不當勞動行

為，並透過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除對於具體個案認定是

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外，尚藉命當事人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

之救濟命令，俾迅速排除不當勞動行為，回復集體勞動關係

之正常運作。而此等對於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予以適當

保護的法律，即上述憲法保護勞工基本國策之體現。依此，

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所禁止之不當勞動行為，當包括提

供勞動工作機會之雇主，對於尋求此等工作機會之勞工，因

其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即

予拒絕僱用之情形。又雇主對勞工為不利待遇以妨礙勞工行

使團結權的不當勞動行為，應綜合具體個案情形，視雇主對

勞工所為之不利待遇，對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可能之影

響，以判斷是否可達支配與介入工會組織與行動的程度。再

勞雇雙方行使權利及履行義務，均應本於誠實信用原則為

之，方足以調合雙方法益之衡平，建構符合法規範之集體勞

資關係。是以，雇主之行為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應依勞

資關係脈絡，綜合一切客觀情狀為判斷。

(二)經查，勞工參加人分別自93年1月1日、96年7月1日、102年4

月9日起，即遞於各年度由承包國美館展場勞務廠商延續僱

用，以該等外包廠商所僱保全之名義，派駐於國美館擔任服

務臺與展場人員，107年度為當年度承包商勤益公司所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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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勞工參加人為爭取108年度系爭勞務採購承包商所僱用

展場勞工之勞動條件，偕同其他展場勞工加入系爭工會，委

由系爭工會於107年12月3日對國美館及勤益公司申請勞資爭

議調解，提出系爭勞資爭議之相關請求，系爭勞務採購嗣由

被上訴人得標後，於107年12月18日在國美館舉辦招募說明

會，由被上訴人之倉協理向在場含勞工參加人在內之展場勞

工公開說明，108年度由被上訴人承攬展場保全業務後，現

有人員若通過安全查核無特殊狀況，無庸面試即可予沿用。

之後，系爭勞資爭議於107年12月26日進行調解，系爭工會

與勤益公司成立調解，內容包括勤益公司同意各計給勞工參

加人資遣費及特休未休工資，並給予其等107年12月31日非

自願離職之證明。當日中午倉協理即在國美館員工休息室

內，向在場勞工表示要抽出勞工參加人之人事資料，並於同

日退還陳妙香及詹君之人事資料袋（即系爭行為一），復於

翌（27）日向勞工參加人表示「就不要辦公室裡再談這件事

情」、「我是希望進來就是乾乾淨淨的」、「你那個工會到

時候又發函，到時候會很麻煩」等言論（即系爭行為二）等

情，為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依此，被

上訴人為提供108年度展場勞動工作機會之雇主，勞工參加

人則為尋求此等工作機會之勞工，參照前開說明，若依個案

勞資關係脈絡判斷，被上訴人確實有因勞工參加人加入系爭

工會之組織及活動而予拒絕僱用，並對此等求職勞工以不加

入工會為僱用條件，且若此等對勞工所為不利待遇或僱用條

件對工會之組織或活動可能之影響，已有支配、介入工會組

織或行動之程度者，即已該當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

2款、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原判決以倉協理為系爭行為一

當時，勞工參加人尚非被上訴人所僱勞工，彼此間無勞雇關

係為由，認系爭行為一不該當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規定

之不當勞動行為，已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誤。

(三)次查，系爭勞資爭議之調解申請，雖是對國美館及勤益公司

所提出，但關於勞動條件之爭議，乃要求國美館應於系爭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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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採購之招標文件內，對派駐人員之人數及名單應比照107

年，不得以開口契約方式僅僱用最低人力，且勞工前於其他

承包商受僱期間所累積之特休年資均應予併計，並應同意給

予年終獎金1個月（見原裁決卷第20頁），此等請求均是為

使國美館將之擬為系爭勞務採購契約內容，以資拘束得標廠

商採為108年度僱用展場勞務所需勞工時之僱用人數及相關

勞動條件；甚且，系爭工會於上開勞資爭議調解申請書所載

請求事項，並未列載其與勤益公司所需調解之勞資爭議內

容。足見，系爭工會提出系爭勞資爭議調解之工會活動，實

質上與108年度得標廠商即被上訴人如何僱用展場勞工至為

相關，原判決逕以系爭工會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之相對人為國

美館及勤益公司，且勞工參加人當時尚非被上訴人之員工，

遽認此工會活動與被上訴人無關，已與論理及經驗法則有

違。

(四)又查，上訴人於原審已提出系爭工會發予被上訴人之107年1

2月24日派遣工字（107）第107122401號函（下稱系爭警告

函），其上標明勞工參加人之姓名及身分證末4碼，使被上

訴人可辨識該等勞工為系爭工會之會員，更告知被上訴人該

3名勞工會員歷年受僱於國美館勞務採購案之各得標廠商，

均足勝任展場派駐人員工作無疑，亦已參加被上訴人於107

年12月18日舉辦之招募說明會，有應徵派駐國美館人員職務

之意願，並敬告被上訴人，勿因勞工參加人為系爭工會之會

員，即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條、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

款）等規定，對之歧視或為不利待遇，並據工會會員表示，

表明其對於被上訴人於107年12月18日告知未來僱用派駐國

美館人員，特休日數不納入先前受僱於其他承包商之年資，

有惡化派駐勞工勞動條件情形，請被上訴人慎思之關切等語

（見原裁決卷第23-24頁）。另被上訴人於原審則曾具狀表

明，除勞工參加人外，不知其他有何員工參加系爭工會，並

請求原審命系爭工會提出107、108年度展場勞工參加系爭工

會的會員名單，以供其核對等情（見原審卷二第19頁）。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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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倉協理既自承負責被上訴人於臺中地區之營運管理，並代

表該公司處理國美館系爭勞務採購契約事務，衡情應會知悉

系爭工會寄給被上訴人之系爭警告函內容，足見，倉協理在

107年12月26日為系爭行為一以前，縱不知其他展場勞工有

無參加系爭工會組織及活動之詳情，但至少已明確知悉勞工

參加人有參加系爭工會，並積極參與促使被上訴人維持有利

於展場勞工勞動條件之工會活動等情。且依原審確認之事

實，勞工參加人與勤益公司間係因特休未休工資、資遣費等

勞動契約終止時之清算問題發生爭議，自不礙其等自108年

度起，改受僱於被上訴人。故依上開事證，並對照本件勞資

關係脈絡以觀，被上訴人所稱倉協理為系爭行為一、二，純

係因勞工參加人與勤益公司之勞資關係不明，為向國美館及

早確定派駐人力，故表示要抽出其等之人事資料，並無拒絕

雇用之意；及其系爭行為二之言論，係鼓勵勞工參加人盡速

釐清雙方勞雇關係，以利被上訴人為雇用之準備，核與勞工

參加人參加系爭工會組織及活動無關，實非無疑！又依上訴

人所提出裁決委員會調查會議紀錄顯示，勞工參加人之督考

人員對3位勞工參加人之歷來工作表現，包含詹君在內，均

屬滿意，認並無任何表現不良之情形（見原裁決卷第191

頁），則被上訴人稱詹君是因其工作態度不佳，而遭不予僱

用一節，亦有疑義！原審未依職權調查究明，恝置上開攸關

本案事實關係之重要證據於不論，又未說明不予採取之理

由，逕採納被上訴人主張，認倉協理系爭行為一、二之行

為，均不該當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5款之不

當勞動行為，而判決撤銷原裁決主文第1項及第2項，實屬速

斷，並有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規定及理由不備之

違法。

(五)綜上，原判決既有如前所述違背法令之事由，且與判決結論

有影響，上訴意旨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又因本件事證尚有

由原審再為調查審認之必要，本院無從自為判決，故將原判

決廢棄，發回原審高等行政訴訟庭更為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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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

項、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林  淑  婷

                              法官　梁　哲　瑋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曾  彥  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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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1年度上字第503號
上  訴  人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訴訟代理人  張志朋  律師
被 上訴 人  雷德曼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宏楷              
參  加  人  陳妙香                                  
            詹慧玲                                     


            陳勤芳                                      


參  加  人  臺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


代  表  人  羅宛莉              
                          送達代收人  施士青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4月21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823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事實概要：
(一)緣訴外人國立台灣美術館（下稱國美館）長期將展覽現場（下稱展場）所需勞務，外包予人力派遣或勞務外包廠商承攬，參加人陳妙香、詹慧玲（下稱詹君）、陳勤芳（上述3位參加人，下合稱勞工參加人）分別自民國93年1月1日、96年7月1日、102年4月9日起，遞於各年度由承包展場勞務廠商延續僱用，以該等外包廠商所僱保全之名義，派駐於國美館擔任服務臺與展場人員，107年度是由該年度承包商訴外人勤益國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勤益公司）僱用，在國美館提供上述勞務。國美館於107年11月間辦理隔（108）年度展覽現場保全（警衛勤務）之勞務採購（下稱系爭勞務採購），定於同年12月4日開標。勞工參加人認系爭勞務採購未循往例，將勞工於國美館工作之年資全數計入特別休假（下稱特休）年資，並變更諸多勞工勞動條件內容，乃偕同其他展場勞工，一同加入臺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下稱系爭工會），委由系爭工會於同年12月3日對國美館及勤益公司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求國美館於系爭勞務採購招標文件派駐人員之人數及名單，應比照107年（原判決將申請內容所載西元2018年，誤繕為民國108年），並保留特休年資累積併計，另應同意給予年終獎金1個月之勞動條件，且不得以開口契約方式僅僱用最低人力等事項（下稱系爭勞資爭議）。嗣被上訴人於系爭勞務採購得標，並於107年12月18日在國美館舉辦招募說明會，國美館展場提供勞務人員，含勞工參加人在內，均受邀參與，被上訴人之倉中興協理（下稱倉協理）於說明會中公開表示：108年度由被上訴人承攬國美館展場保全業務、承攬契約時間自108年1月1日至同年5月31日，人力需求，定期人力27位、不定期人力7位，現有人員若通過安全查核無特殊狀況，可予沿用無須面試，由公司決定任用等事項。之後，系爭勞資爭議於107年12月26日進行調解，系爭工會與勤益公司成立調解，內容包括勤益公司同意各計給勞工參加人資遣費及特休未休工資，並給予其等107年12月31日非自願離職之證明；與國美館部分，則未成立調解。
(二)倉協理於107年12月26日中午在國美館員工休息室內表示，要抽出勞工參加人之人事資料，並於同日退還陳妙香及詹君之人事資料袋（下稱系爭行為一）；復於107年12月27日向勞工參加人表示「就不要辦公室裡再談這件事情」、「我是希望進來就是乾乾淨淨的」、「你那個工會到時候又發函，到時候會很麻煩」等言論（下稱系爭行為二）。參加人以被上訴人有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於108年3月22日向上訴人申請裁決。經上訴人所屬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下稱裁決委員會）作成108年8月30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下稱原裁決），主文：「確認相對人（即被上訴人，下同）倉協理系爭行為一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確認相對人倉協理系爭行為二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申請人其餘請求駁回。」被上訴人不服原裁決對其不利部分，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提起行政訴訟，聲明「原裁決主文第1項、第2項均撤銷」，經原審依被上訴人之聲明而為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之主張、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決，係以：㈠勞工參加人委由系爭工會對勤益公司及國美館提出系爭勞資爭議請求，與勤益公司達成調解，固屬法律保護之工會活動，惟勞工參加人當時並非被上訴人之員工，且是為其等與勤益公司、國美館間之勞動條件權益，該工會活動即與被上訴人無涉；又參酌倉協理、陳勤芳、訴外人鄭鳳裕於裁決委員會調查會議之陳述、陳勤芳於原審準備程序陳述、陳勤芳同事及陳勤芳於Line群組或與倉協理對話之表示，以及被上訴人僅抽出勞工參加人之人事資料，未抽出退還其他加入系爭工會之原勤益公司員工人事資料等情事可知，被上訴人是因勞工參加人與勤益公司仍在勞資爭議調解中，尚未填寫離職單表明欲與勤益公司終止勞動契約而願受僱於被上訴人，為遵期於107年12月31日前向國美館確認僱用名單以投保勞、健保，始有系爭行為一之情事，與勞工參加人參加工會活動無關；況依倉協理與陳勤芳間107年12月27日之對話譯文，被上訴人退還詹君人事資料，亦有考量其工作態度不佳情事，難謂被上訴人拒絕僱用勞工參加人，符合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再參上訴人所提勞工參加人同事在Line群組關於倉協理表示要抽掉勞工參加人人事資料一事，並未提及是因其等參加工會，更未提及有因擔心受到拒絕僱用或其他不利待遇，而不敢加入工會組織或參加工會活動等相關言論，難認勞工參加人之同事有因系爭行為一，而生不敢加入工會組織或參加工會活動之寒蟬效應；此外，上訴人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系爭行為一對系爭工會之組織或活動，造成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其認定被上訴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不當勞動行為，即屬無據。㈡被上訴人於系爭行為一之後，已於107年12月27日另派人至國美館工作，無不再僱用勞工，勞工參加人雖向倉協理請求聘僱，被上訴人並無予聘僱之義務，否則有違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而被上訴人既已補齊人員而無需再僱用勞工，其未僱用勞工參加人即難認有違反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情事。至上訴人認定系爭行為二會造成派遣員工寒蟬效應，對系爭工會之組織或活動造成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構成同條項第5款不當勞動之情形，則缺乏證據，並無可採等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本院按：
(一)以提供從屬性勞務（下稱勞動）換取對價工資而求取工作機會之個別勞工，相對於提供勞動工作機會之雇主，為經濟現實上之弱勢，惟勞工藉由憲法上所保障結社自由之基本權利（學理稱之為「同盟自由」）的行使，組織工會展現其同盟團結力量，即得與具相對優勢地位之雇主相抗衡，藉此改善其勞動、經濟與生活條件。國家對工會之成立、組織及活動予以適當保護，就在落實憲法第153條第1項保護勞工之社會安全基本國策。而工會法是為促進勞工團結，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勞工生活而制定（同法第1條參照），同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5款：「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不得有下列行為：對於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而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對於勞工或求職者以不加入工會或擔任工會職務為僱用條件。……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1條第1項、第2項：「(第1項)基於工會法第35條第1項……所為之裁決申請，其程序準用第39條、第40條、第41條第1項、第43條至第47條規定。(第2項)前項處分並得令當事人為一定之行為或不行為。」上述工會法第35條及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1條有關不當勞動行為禁止及其裁決機制之立法目的，在避免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以下統稱雇主）以其經濟優勢地位，對於勞工行使法律所賦予之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集體爭議權時，採取反工會組織及相關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並透過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除對於具體個案認定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外，尚藉命當事人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之救濟命令，俾迅速排除不當勞動行為，回復集體勞動關係之正常運作。而此等對於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予以適當保護的法律，即上述憲法保護勞工基本國策之體現。依此，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所禁止之不當勞動行為，當包括提供勞動工作機會之雇主，對於尋求此等工作機會之勞工，因其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即予拒絕僱用之情形。又雇主對勞工為不利待遇以妨礙勞工行使團結權的不當勞動行為，應綜合具體個案情形，視雇主對勞工所為之不利待遇，對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可能之影響，以判斷是否可達支配與介入工會組織與行動的程度。再勞雇雙方行使權利及履行義務，均應本於誠實信用原則為之，方足以調合雙方法益之衡平，建構符合法規範之集體勞資關係。是以，雇主之行為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應依勞資關係脈絡，綜合一切客觀情狀為判斷。
(二)經查，勞工參加人分別自93年1月1日、96年7月1日、102年4月9日起，即遞於各年度由承包國美館展場勞務廠商延續僱用，以該等外包廠商所僱保全之名義，派駐於國美館擔任服務臺與展場人員，107年度為當年度承包商勤益公司所僱用，勞工參加人為爭取108年度系爭勞務採購承包商所僱用展場勞工之勞動條件，偕同其他展場勞工加入系爭工會，委由系爭工會於107年12月3日對國美館及勤益公司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提出系爭勞資爭議之相關請求，系爭勞務採購嗣由被上訴人得標後，於107年12月18日在國美館舉辦招募說明會，由被上訴人之倉協理向在場含勞工參加人在內之展場勞工公開說明，108年度由被上訴人承攬展場保全業務後，現有人員若通過安全查核無特殊狀況，無庸面試即可予沿用。之後，系爭勞資爭議於107年12月26日進行調解，系爭工會與勤益公司成立調解，內容包括勤益公司同意各計給勞工參加人資遣費及特休未休工資，並給予其等107年12月31日非自願離職之證明。當日中午倉協理即在國美館員工休息室內，向在場勞工表示要抽出勞工參加人之人事資料，並於同日退還陳妙香及詹君之人事資料袋（即系爭行為一），復於翌（27）日向勞工參加人表示「就不要辦公室裡再談這件事情」、「我是希望進來就是乾乾淨淨的」、「你那個工會到時候又發函，到時候會很麻煩」等言論（即系爭行為二）等情，為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依此，被上訴人為提供108年度展場勞動工作機會之雇主，勞工參加人則為尋求此等工作機會之勞工，參照前開說明，若依個案勞資關係脈絡判斷，被上訴人確實有因勞工參加人加入系爭工會之組織及活動而予拒絕僱用，並對此等求職勞工以不加入工會為僱用條件，且若此等對勞工所為不利待遇或僱用條件對工會之組織或活動可能之影響，已有支配、介入工會組織或行動之程度者，即已該當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原判決以倉協理為系爭行為一當時，勞工參加人尚非被上訴人所僱勞工，彼此間無勞雇關係為由，認系爭行為一不該當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不當勞動行為，已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誤。
(三)次查，系爭勞資爭議之調解申請，雖是對國美館及勤益公司所提出，但關於勞動條件之爭議，乃要求國美館應於系爭勞務採購之招標文件內，對派駐人員之人數及名單應比照107年，不得以開口契約方式僅僱用最低人力，且勞工前於其他承包商受僱期間所累積之特休年資均應予併計，並應同意給予年終獎金1個月（見原裁決卷第20頁），此等請求均是為使國美館將之擬為系爭勞務採購契約內容，以資拘束得標廠商採為108年度僱用展場勞務所需勞工時之僱用人數及相關勞動條件；甚且，系爭工會於上開勞資爭議調解申請書所載請求事項，並未列載其與勤益公司所需調解之勞資爭議內容。足見，系爭工會提出系爭勞資爭議調解之工會活動，實質上與108年度得標廠商即被上訴人如何僱用展場勞工至為相關，原判決逕以系爭工會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之相對人為國美館及勤益公司，且勞工參加人當時尚非被上訴人之員工，遽認此工會活動與被上訴人無關，已與論理及經驗法則有違。
(四)又查，上訴人於原審已提出系爭工會發予被上訴人之107年12月24日派遣工字（107）第107122401號函（下稱系爭警告函），其上標明勞工參加人之姓名及身分證末4碼，使被上訴人可辨識該等勞工為系爭工會之會員，更告知被上訴人該3名勞工會員歷年受僱於國美館勞務採購案之各得標廠商，均足勝任展場派駐人員工作無疑，亦已參加被上訴人於107年12月18日舉辦之招募說明會，有應徵派駐國美館人員職務之意願，並敬告被上訴人，勿因勞工參加人為系爭工會之會員，即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條、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等規定，對之歧視或為不利待遇，並據工會會員表示，表明其對於被上訴人於107年12月18日告知未來僱用派駐國美館人員，特休日數不納入先前受僱於其他承包商之年資，有惡化派駐勞工勞動條件情形，請被上訴人慎思之關切等語（見原裁決卷第23-24頁）。另被上訴人於原審則曾具狀表明，除勞工參加人外，不知其他有何員工參加系爭工會，並請求原審命系爭工會提出107、108年度展場勞工參加系爭工會的會員名單，以供其核對等情（見原審卷二第19頁）。徵諸倉協理既自承負責被上訴人於臺中地區之營運管理，並代表該公司處理國美館系爭勞務採購契約事務，衡情應會知悉系爭工會寄給被上訴人之系爭警告函內容，足見，倉協理在107年12月26日為系爭行為一以前，縱不知其他展場勞工有無參加系爭工會組織及活動之詳情，但至少已明確知悉勞工參加人有參加系爭工會，並積極參與促使被上訴人維持有利於展場勞工勞動條件之工會活動等情。且依原審確認之事實，勞工參加人與勤益公司間係因特休未休工資、資遣費等勞動契約終止時之清算問題發生爭議，自不礙其等自108年度起，改受僱於被上訴人。故依上開事證，並對照本件勞資關係脈絡以觀，被上訴人所稱倉協理為系爭行為一、二，純係因勞工參加人與勤益公司之勞資關係不明，為向國美館及早確定派駐人力，故表示要抽出其等之人事資料，並無拒絕雇用之意；及其系爭行為二之言論，係鼓勵勞工參加人盡速釐清雙方勞雇關係，以利被上訴人為雇用之準備，核與勞工參加人參加系爭工會組織及活動無關，實非無疑！又依上訴人所提出裁決委員會調查會議紀錄顯示，勞工參加人之督考人員對3位勞工參加人之歷來工作表現，包含詹君在內，均屬滿意，認並無任何表現不良之情形（見原裁決卷第191頁），則被上訴人稱詹君是因其工作態度不佳，而遭不予僱用一節，亦有疑義！原審未依職權調查究明，恝置上開攸關本案事實關係之重要證據於不論，又未說明不予採取之理由，逕採納被上訴人主張，認倉協理系爭行為一、二之行為，均不該當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而判決撤銷原裁決主文第1項及第2項，實屬速斷，並有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規定及理由不備之違法。
(五)綜上，原判決既有如前所述違背法令之事由，且與判決結論有影響，上訴意旨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又因本件事證尚有由原審再為調查審認之必要，本院無從自為判決，故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高等行政訴訟庭更為審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林  淑  婷
                              法官　梁　哲　瑋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曾  彥  碩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1年度上字第503號
上  訴  人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訴訟代理人  張志朋  律師
被 上訴 人  雷德曼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宏楷              
參  加  人  陳妙香                                  
            詹慧玲                                     

            陳勤芳                                      

參  加  人  臺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

代  表  人  羅宛莉              
                          送達代收人  施士青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
年4月21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823號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事實概要：
(一)緣訴外人國立台灣美術館（下稱國美館）長期將展覽現場（
    下稱展場）所需勞務，外包予人力派遣或勞務外包廠商承攬
    ，參加人陳妙香、詹慧玲（下稱詹君）、陳勤芳（上述3位
    參加人，下合稱勞工參加人）分別自民國93年1月1日、96年
    7月1日、102年4月9日起，遞於各年度由承包展場勞務廠商
    延續僱用，以該等外包廠商所僱保全之名義，派駐於國美館
    擔任服務臺與展場人員，107年度是由該年度承包商訴外人
    勤益國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勤益公司）僱用，在國美
    館提供上述勞務。國美館於107年11月間辦理隔（108）年度
    展覽現場保全（警衛勤務）之勞務採購（下稱系爭勞務採購
    ），定於同年12月4日開標。勞工參加人認系爭勞務採購未
    循往例，將勞工於國美館工作之年資全數計入特別休假（下
    稱特休）年資，並變更諸多勞工勞動條件內容，乃偕同其他
    展場勞工，一同加入臺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下稱系爭工會
    ），委由系爭工會於同年12月3日對國美館及勤益公司申請
    勞資爭議調解，請求國美館於系爭勞務採購招標文件派駐人
    員之人數及名單，應比照107年（原判決將申請內容所載西
    元2018年，誤繕為民國108年），並保留特休年資累積併計
    ，另應同意給予年終獎金1個月之勞動條件，且不得以開口
    契約方式僅僱用最低人力等事項（下稱系爭勞資爭議）。嗣
    被上訴人於系爭勞務採購得標，並於107年12月18日在國美
    館舉辦招募說明會，國美館展場提供勞務人員，含勞工參加
    人在內，均受邀參與，被上訴人之倉中興協理（下稱倉協理
    ）於說明會中公開表示：108年度由被上訴人承攬國美館展
    場保全業務、承攬契約時間自108年1月1日至同年5月31日，
    人力需求，定期人力27位、不定期人力7位，現有人員若通
    過安全查核無特殊狀況，可予沿用無須面試，由公司決定任
    用等事項。之後，系爭勞資爭議於107年12月26日進行調解
    ，系爭工會與勤益公司成立調解，內容包括勤益公司同意各
    計給勞工參加人資遣費及特休未休工資，並給予其等107年1
    2月31日非自願離職之證明；與國美館部分，則未成立調解
    。
(二)倉協理於107年12月26日中午在國美館員工休息室內表示，
    要抽出勞工參加人之人事資料，並於同日退還陳妙香及詹君
    之人事資料袋（下稱系爭行為一）；復於107年12月27日向
    勞工參加人表示「就不要辦公室裡再談這件事情」、「我是
    希望進來就是乾乾淨淨的」、「你那個工會到時候又發函，
    到時候會很麻煩」等言論（下稱系爭行為二）。參加人以被
    上訴人有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
    動行為，於108年3月22日向上訴人申請裁決。經上訴人所屬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下稱裁決委員會）作成108年8月
    30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下稱原裁決），主文：「確
    認相對人（即被上訴人，下同）倉協理系爭行為一構成工會
    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確認相對人
    倉協理系爭行為二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及
    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申請人其餘請求駁回。」被上訴人
    不服原裁決對其不利部分，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
    提起行政訴訟，聲明「原裁決主文第1項、第2項均撤銷」，
    經原審依被上訴人之聲明而為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本件
    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之主張、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
    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決，係以：㈠勞工參加人委由系爭工
    會對勤益公司及國美館提出系爭勞資爭議請求，與勤益公司
    達成調解，固屬法律保護之工會活動，惟勞工參加人當時並
    非被上訴人之員工，且是為其等與勤益公司、國美館間之勞
    動條件權益，該工會活動即與被上訴人無涉；又參酌倉協理
    、陳勤芳、訴外人鄭鳳裕於裁決委員會調查會議之陳述、陳
    勤芳於原審準備程序陳述、陳勤芳同事及陳勤芳於Line群組
    或與倉協理對話之表示，以及被上訴人僅抽出勞工參加人之
    人事資料，未抽出退還其他加入系爭工會之原勤益公司員工
    人事資料等情事可知，被上訴人是因勞工參加人與勤益公司
    仍在勞資爭議調解中，尚未填寫離職單表明欲與勤益公司終
    止勞動契約而願受僱於被上訴人，為遵期於107年12月31日
    前向國美館確認僱用名單以投保勞、健保，始有系爭行為一
    之情事，與勞工參加人參加工會活動無關；況依倉協理與陳
    勤芳間107年12月27日之對話譯文，被上訴人退還詹君人事
    資料，亦有考量其工作態度不佳情事，難謂被上訴人拒絕僱
    用勞工參加人，符合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再參
    上訴人所提勞工參加人同事在Line群組關於倉協理表示要抽
    掉勞工參加人人事資料一事，並未提及是因其等參加工會，
    更未提及有因擔心受到拒絕僱用或其他不利待遇，而不敢加
    入工會組織或參加工會活動等相關言論，難認勞工參加人之
    同事有因系爭行為一，而生不敢加入工會組織或參加工會活
    動之寒蟬效應；此外，上訴人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系爭行為
    一對系爭工會之組織或活動，造成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
    其認定被上訴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不當勞動行為
    ，即屬無據。㈡被上訴人於系爭行為一之後，已於107年12月
    27日另派人至國美館工作，無不再僱用勞工，勞工參加人雖
    向倉協理請求聘僱，被上訴人並無予聘僱之義務，否則有違
    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而被上訴人既已補齊人員而無需
    再僱用勞工，其未僱用勞工參加人即難認有違反工會法第35
    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情事。至上訴人認定系爭行為二會
    造成派遣員工寒蟬效應，對系爭工會之組織或活動造成不當
    影響、妨礙或限制，構成同條項第5款不當勞動之情形，則
    缺乏證據，並無可採等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本院按：
(一)以提供從屬性勞務（下稱勞動）換取對價工資而求取工作機
    會之個別勞工，相對於提供勞動工作機會之雇主，為經濟現
    實上之弱勢，惟勞工藉由憲法上所保障結社自由之基本權利
    （學理稱之為「同盟自由」）的行使，組織工會展現其同盟
    團結力量，即得與具相對優勢地位之雇主相抗衡，藉此改善
    其勞動、經濟與生活條件。國家對工會之成立、組織及活動
    予以適當保護，就在落實憲法第153條第1項保護勞工之社會
    安全基本國策。而工會法是為促進勞工團結，提升勞工地位
    及改善勞工生活而制定（同法第1條參照），同法第35條第1
    項第1款、第2款、第5款：「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
    人，不得有下列行為：對於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
    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而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
    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對於勞工或求職者以不加入工會
    或擔任工會職務為僱用條件。……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
    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1條第1項、
    第2項：「(第1項)基於工會法第35條第1項……所為之裁決申
    請，其程序準用第39條、第40條、第41條第1項、第43條至
    第47條規定。(第2項)前項處分並得令當事人為一定之行為
    或不行為。」上述工會法第35條及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1條有
    關不當勞動行為禁止及其裁決機制之立法目的，在避免雇主
    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以下統稱雇主）以其經濟優勢
    地位，對於勞工行使法律所賦予之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集
    體爭議權時，採取反工會組織及相關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
    並透過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除對於具體個案認定是否構
    成不當勞動行為外，尚藉命當事人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之救
    濟命令，俾迅速排除不當勞動行為，回復集體勞動關係之正
    常運作。而此等對於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予以適當保護
    的法律，即上述憲法保護勞工基本國策之體現。依此，工會
    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所禁止之不當勞動行為，當包括提供勞
    動工作機會之雇主，對於尋求此等工作機會之勞工，因其組
    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即予拒
    絕僱用之情形。又雇主對勞工為不利待遇以妨礙勞工行使團
    結權的不當勞動行為，應綜合具體個案情形，視雇主對勞工
    所為之不利待遇，對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可能之影響，
    以判斷是否可達支配與介入工會組織與行動的程度。再勞雇
    雙方行使權利及履行義務，均應本於誠實信用原則為之，方
    足以調合雙方法益之衡平，建構符合法規範之集體勞資關係
    。是以，雇主之行為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應依勞資關係
    脈絡，綜合一切客觀情狀為判斷。
(二)經查，勞工參加人分別自93年1月1日、96年7月1日、102年4
    月9日起，即遞於各年度由承包國美館展場勞務廠商延續僱
    用，以該等外包廠商所僱保全之名義，派駐於國美館擔任服
    務臺與展場人員，107年度為當年度承包商勤益公司所僱用
    ，勞工參加人為爭取108年度系爭勞務採購承包商所僱用展
    場勞工之勞動條件，偕同其他展場勞工加入系爭工會，委由
    系爭工會於107年12月3日對國美館及勤益公司申請勞資爭議
    調解，提出系爭勞資爭議之相關請求，系爭勞務採購嗣由被
    上訴人得標後，於107年12月18日在國美館舉辦招募說明會
    ，由被上訴人之倉協理向在場含勞工參加人在內之展場勞工
    公開說明，108年度由被上訴人承攬展場保全業務後，現有
    人員若通過安全查核無特殊狀況，無庸面試即可予沿用。之
    後，系爭勞資爭議於107年12月26日進行調解，系爭工會與
    勤益公司成立調解，內容包括勤益公司同意各計給勞工參加
    人資遣費及特休未休工資，並給予其等107年12月31日非自
    願離職之證明。當日中午倉協理即在國美館員工休息室內，
    向在場勞工表示要抽出勞工參加人之人事資料，並於同日退
    還陳妙香及詹君之人事資料袋（即系爭行為一），復於翌（
    27）日向勞工參加人表示「就不要辦公室裡再談這件事情」
    、「我是希望進來就是乾乾淨淨的」、「你那個工會到時候
    又發函，到時候會很麻煩」等言論（即系爭行為二）等情，
    為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依此，被上訴
    人為提供108年度展場勞動工作機會之雇主，勞工參加人則
    為尋求此等工作機會之勞工，參照前開說明，若依個案勞資
    關係脈絡判斷，被上訴人確實有因勞工參加人加入系爭工會
    之組織及活動而予拒絕僱用，並對此等求職勞工以不加入工
    會為僱用條件，且若此等對勞工所為不利待遇或僱用條件對
    工會之組織或活動可能之影響，已有支配、介入工會組織或
    行動之程度者，即已該當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
    、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原判決以倉協理為系爭行為一當
    時，勞工參加人尚非被上訴人所僱勞工，彼此間無勞雇關係
    為由，認系爭行為一不該當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
    不當勞動行為，已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誤。
(三)次查，系爭勞資爭議之調解申請，雖是對國美館及勤益公司
    所提出，但關於勞動條件之爭議，乃要求國美館應於系爭勞
    務採購之招標文件內，對派駐人員之人數及名單應比照107
    年，不得以開口契約方式僅僱用最低人力，且勞工前於其他
    承包商受僱期間所累積之特休年資均應予併計，並應同意給
    予年終獎金1個月（見原裁決卷第20頁），此等請求均是為
    使國美館將之擬為系爭勞務採購契約內容，以資拘束得標廠
    商採為108年度僱用展場勞務所需勞工時之僱用人數及相關
    勞動條件；甚且，系爭工會於上開勞資爭議調解申請書所載
    請求事項，並未列載其與勤益公司所需調解之勞資爭議內容
    。足見，系爭工會提出系爭勞資爭議調解之工會活動，實質
    上與108年度得標廠商即被上訴人如何僱用展場勞工至為相
    關，原判決逕以系爭工會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之相對人為國美
    館及勤益公司，且勞工參加人當時尚非被上訴人之員工，遽
    認此工會活動與被上訴人無關，已與論理及經驗法則有違。
(四)又查，上訴人於原審已提出系爭工會發予被上訴人之107年1
    2月24日派遣工字（107）第107122401號函（下稱系爭警告
    函），其上標明勞工參加人之姓名及身分證末4碼，使被上
    訴人可辨識該等勞工為系爭工會之會員，更告知被上訴人該
    3名勞工會員歷年受僱於國美館勞務採購案之各得標廠商，
    均足勝任展場派駐人員工作無疑，亦已參加被上訴人於107
    年12月18日舉辦之招募說明會，有應徵派駐國美館人員職務
    之意願，並敬告被上訴人，勿因勞工參加人為系爭工會之會
    員，即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條、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
    ）等規定，對之歧視或為不利待遇，並據工會會員表示，表
    明其對於被上訴人於107年12月18日告知未來僱用派駐國美
    館人員，特休日數不納入先前受僱於其他承包商之年資，有
    惡化派駐勞工勞動條件情形，請被上訴人慎思之關切等語（
    見原裁決卷第23-24頁）。另被上訴人於原審則曾具狀表明
    ，除勞工參加人外，不知其他有何員工參加系爭工會，並請
    求原審命系爭工會提出107、108年度展場勞工參加系爭工會
    的會員名單，以供其核對等情（見原審卷二第19頁）。徵諸
    倉協理既自承負責被上訴人於臺中地區之營運管理，並代表
    該公司處理國美館系爭勞務採購契約事務，衡情應會知悉系
    爭工會寄給被上訴人之系爭警告函內容，足見，倉協理在10
    7年12月26日為系爭行為一以前，縱不知其他展場勞工有無
    參加系爭工會組織及活動之詳情，但至少已明確知悉勞工參
    加人有參加系爭工會，並積極參與促使被上訴人維持有利於
    展場勞工勞動條件之工會活動等情。且依原審確認之事實，
    勞工參加人與勤益公司間係因特休未休工資、資遣費等勞動
    契約終止時之清算問題發生爭議，自不礙其等自108年度起
    ，改受僱於被上訴人。故依上開事證，並對照本件勞資關係
    脈絡以觀，被上訴人所稱倉協理為系爭行為一、二，純係因
    勞工參加人與勤益公司之勞資關係不明，為向國美館及早確
    定派駐人力，故表示要抽出其等之人事資料，並無拒絕雇用
    之意；及其系爭行為二之言論，係鼓勵勞工參加人盡速釐清
    雙方勞雇關係，以利被上訴人為雇用之準備，核與勞工參加
    人參加系爭工會組織及活動無關，實非無疑！又依上訴人所
    提出裁決委員會調查會議紀錄顯示，勞工參加人之督考人員
    對3位勞工參加人之歷來工作表現，包含詹君在內，均屬滿
    意，認並無任何表現不良之情形（見原裁決卷第191頁），
    則被上訴人稱詹君是因其工作態度不佳，而遭不予僱用一節
    ，亦有疑義！原審未依職權調查究明，恝置上開攸關本案事
    實關係之重要證據於不論，又未說明不予採取之理由，逕採
    納被上訴人主張，認倉協理系爭行為一、二之行為，均不該
    當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而判決撤銷原裁決主文第1項及第2項，實屬速斷，並有不
    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規定及理由不備之違法。
(五)綜上，原判決既有如前所述違背法令之事由，且與判決結論
    有影響，上訴意旨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又因本件事證尚有
    由原審再為調查審認之必要，本院無從自為判決，故將原判
    決廢棄，發回原審高等行政訴訟庭更為審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
    、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林  淑  婷
                              法官　梁　哲　瑋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曾  彥  碩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1年度上字第503號
上  訴  人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訴訟代理人  張志朋  律師
被 上訴 人  雷德曼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宏楷              
參  加  人  陳妙香                                  
            詹慧玲                                     

            陳勤芳                                      

參  加  人  臺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

代  表  人  羅宛莉              
                          送達代收人  施士青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4月21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823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事實概要：
(一)緣訴外人國立台灣美術館（下稱國美館）長期將展覽現場（下稱展場）所需勞務，外包予人力派遣或勞務外包廠商承攬，參加人陳妙香、詹慧玲（下稱詹君）、陳勤芳（上述3位參加人，下合稱勞工參加人）分別自民國93年1月1日、96年7月1日、102年4月9日起，遞於各年度由承包展場勞務廠商延續僱用，以該等外包廠商所僱保全之名義，派駐於國美館擔任服務臺與展場人員，107年度是由該年度承包商訴外人勤益國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勤益公司）僱用，在國美館提供上述勞務。國美館於107年11月間辦理隔（108）年度展覽現場保全（警衛勤務）之勞務採購（下稱系爭勞務採購），定於同年12月4日開標。勞工參加人認系爭勞務採購未循往例，將勞工於國美館工作之年資全數計入特別休假（下稱特休）年資，並變更諸多勞工勞動條件內容，乃偕同其他展場勞工，一同加入臺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下稱系爭工會），委由系爭工會於同年12月3日對國美館及勤益公司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求國美館於系爭勞務採購招標文件派駐人員之人數及名單，應比照107年（原判決將申請內容所載西元2018年，誤繕為民國108年），並保留特休年資累積併計，另應同意給予年終獎金1個月之勞動條件，且不得以開口契約方式僅僱用最低人力等事項（下稱系爭勞資爭議）。嗣被上訴人於系爭勞務採購得標，並於107年12月18日在國美館舉辦招募說明會，國美館展場提供勞務人員，含勞工參加人在內，均受邀參與，被上訴人之倉中興協理（下稱倉協理）於說明會中公開表示：108年度由被上訴人承攬國美館展場保全業務、承攬契約時間自108年1月1日至同年5月31日，人力需求，定期人力27位、不定期人力7位，現有人員若通過安全查核無特殊狀況，可予沿用無須面試，由公司決定任用等事項。之後，系爭勞資爭議於107年12月26日進行調解，系爭工會與勤益公司成立調解，內容包括勤益公司同意各計給勞工參加人資遣費及特休未休工資，並給予其等107年12月31日非自願離職之證明；與國美館部分，則未成立調解。
(二)倉協理於107年12月26日中午在國美館員工休息室內表示，要抽出勞工參加人之人事資料，並於同日退還陳妙香及詹君之人事資料袋（下稱系爭行為一）；復於107年12月27日向勞工參加人表示「就不要辦公室裡再談這件事情」、「我是希望進來就是乾乾淨淨的」、「你那個工會到時候又發函，到時候會很麻煩」等言論（下稱系爭行為二）。參加人以被上訴人有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於108年3月22日向上訴人申請裁決。經上訴人所屬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下稱裁決委員會）作成108年8月30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下稱原裁決），主文：「確認相對人（即被上訴人，下同）倉協理系爭行為一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確認相對人倉協理系爭行為二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申請人其餘請求駁回。」被上訴人不服原裁決對其不利部分，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提起行政訴訟，聲明「原裁決主文第1項、第2項均撤銷」，經原審依被上訴人之聲明而為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之主張、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決，係以：㈠勞工參加人委由系爭工會對勤益公司及國美館提出系爭勞資爭議請求，與勤益公司達成調解，固屬法律保護之工會活動，惟勞工參加人當時並非被上訴人之員工，且是為其等與勤益公司、國美館間之勞動條件權益，該工會活動即與被上訴人無涉；又參酌倉協理、陳勤芳、訴外人鄭鳳裕於裁決委員會調查會議之陳述、陳勤芳於原審準備程序陳述、陳勤芳同事及陳勤芳於Line群組或與倉協理對話之表示，以及被上訴人僅抽出勞工參加人之人事資料，未抽出退還其他加入系爭工會之原勤益公司員工人事資料等情事可知，被上訴人是因勞工參加人與勤益公司仍在勞資爭議調解中，尚未填寫離職單表明欲與勤益公司終止勞動契約而願受僱於被上訴人，為遵期於107年12月31日前向國美館確認僱用名單以投保勞、健保，始有系爭行為一之情事，與勞工參加人參加工會活動無關；況依倉協理與陳勤芳間107年12月27日之對話譯文，被上訴人退還詹君人事資料，亦有考量其工作態度不佳情事，難謂被上訴人拒絕僱用勞工參加人，符合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再參上訴人所提勞工參加人同事在Line群組關於倉協理表示要抽掉勞工參加人人事資料一事，並未提及是因其等參加工會，更未提及有因擔心受到拒絕僱用或其他不利待遇，而不敢加入工會組織或參加工會活動等相關言論，難認勞工參加人之同事有因系爭行為一，而生不敢加入工會組織或參加工會活動之寒蟬效應；此外，上訴人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系爭行為一對系爭工會之組織或活動，造成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其認定被上訴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不當勞動行為，即屬無據。㈡被上訴人於系爭行為一之後，已於107年12月27日另派人至國美館工作，無不再僱用勞工，勞工參加人雖向倉協理請求聘僱，被上訴人並無予聘僱之義務，否則有違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而被上訴人既已補齊人員而無需再僱用勞工，其未僱用勞工參加人即難認有違反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情事。至上訴人認定系爭行為二會造成派遣員工寒蟬效應，對系爭工會之組織或活動造成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構成同條項第5款不當勞動之情形，則缺乏證據，並無可採等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本院按：
(一)以提供從屬性勞務（下稱勞動）換取對價工資而求取工作機會之個別勞工，相對於提供勞動工作機會之雇主，為經濟現實上之弱勢，惟勞工藉由憲法上所保障結社自由之基本權利（學理稱之為「同盟自由」）的行使，組織工會展現其同盟團結力量，即得與具相對優勢地位之雇主相抗衡，藉此改善其勞動、經濟與生活條件。國家對工會之成立、組織及活動予以適當保護，就在落實憲法第153條第1項保護勞工之社會安全基本國策。而工會法是為促進勞工團結，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勞工生活而制定（同法第1條參照），同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5款：「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不得有下列行為：對於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而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對於勞工或求職者以不加入工會或擔任工會職務為僱用條件。……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1條第1項、第2項：「(第1項)基於工會法第35條第1項……所為之裁決申請，其程序準用第39條、第40條、第41條第1項、第43條至第47條規定。(第2項)前項處分並得令當事人為一定之行為或不行為。」上述工會法第35條及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1條有關不當勞動行為禁止及其裁決機制之立法目的，在避免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以下統稱雇主）以其經濟優勢地位，對於勞工行使法律所賦予之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集體爭議權時，採取反工會組織及相關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並透過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除對於具體個案認定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外，尚藉命當事人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之救濟命令，俾迅速排除不當勞動行為，回復集體勞動關係之正常運作。而此等對於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予以適當保護的法律，即上述憲法保護勞工基本國策之體現。依此，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所禁止之不當勞動行為，當包括提供勞動工作機會之雇主，對於尋求此等工作機會之勞工，因其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即予拒絕僱用之情形。又雇主對勞工為不利待遇以妨礙勞工行使團結權的不當勞動行為，應綜合具體個案情形，視雇主對勞工所為之不利待遇，對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可能之影響，以判斷是否可達支配與介入工會組織與行動的程度。再勞雇雙方行使權利及履行義務，均應本於誠實信用原則為之，方足以調合雙方法益之衡平，建構符合法規範之集體勞資關係。是以，雇主之行為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應依勞資關係脈絡，綜合一切客觀情狀為判斷。
(二)經查，勞工參加人分別自93年1月1日、96年7月1日、102年4月9日起，即遞於各年度由承包國美館展場勞務廠商延續僱用，以該等外包廠商所僱保全之名義，派駐於國美館擔任服務臺與展場人員，107年度為當年度承包商勤益公司所僱用，勞工參加人為爭取108年度系爭勞務採購承包商所僱用展場勞工之勞動條件，偕同其他展場勞工加入系爭工會，委由系爭工會於107年12月3日對國美館及勤益公司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提出系爭勞資爭議之相關請求，系爭勞務採購嗣由被上訴人得標後，於107年12月18日在國美館舉辦招募說明會，由被上訴人之倉協理向在場含勞工參加人在內之展場勞工公開說明，108年度由被上訴人承攬展場保全業務後，現有人員若通過安全查核無特殊狀況，無庸面試即可予沿用。之後，系爭勞資爭議於107年12月26日進行調解，系爭工會與勤益公司成立調解，內容包括勤益公司同意各計給勞工參加人資遣費及特休未休工資，並給予其等107年12月31日非自願離職之證明。當日中午倉協理即在國美館員工休息室內，向在場勞工表示要抽出勞工參加人之人事資料，並於同日退還陳妙香及詹君之人事資料袋（即系爭行為一），復於翌（27）日向勞工參加人表示「就不要辦公室裡再談這件事情」、「我是希望進來就是乾乾淨淨的」、「你那個工會到時候又發函，到時候會很麻煩」等言論（即系爭行為二）等情，為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依此，被上訴人為提供108年度展場勞動工作機會之雇主，勞工參加人則為尋求此等工作機會之勞工，參照前開說明，若依個案勞資關係脈絡判斷，被上訴人確實有因勞工參加人加入系爭工會之組織及活動而予拒絕僱用，並對此等求職勞工以不加入工會為僱用條件，且若此等對勞工所為不利待遇或僱用條件對工會之組織或活動可能之影響，已有支配、介入工會組織或行動之程度者，即已該當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原判決以倉協理為系爭行為一當時，勞工參加人尚非被上訴人所僱勞工，彼此間無勞雇關係為由，認系爭行為一不該當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不當勞動行為，已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誤。
(三)次查，系爭勞資爭議之調解申請，雖是對國美館及勤益公司所提出，但關於勞動條件之爭議，乃要求國美館應於系爭勞務採購之招標文件內，對派駐人員之人數及名單應比照107年，不得以開口契約方式僅僱用最低人力，且勞工前於其他承包商受僱期間所累積之特休年資均應予併計，並應同意給予年終獎金1個月（見原裁決卷第20頁），此等請求均是為使國美館將之擬為系爭勞務採購契約內容，以資拘束得標廠商採為108年度僱用展場勞務所需勞工時之僱用人數及相關勞動條件；甚且，系爭工會於上開勞資爭議調解申請書所載請求事項，並未列載其與勤益公司所需調解之勞資爭議內容。足見，系爭工會提出系爭勞資爭議調解之工會活動，實質上與108年度得標廠商即被上訴人如何僱用展場勞工至為相關，原判決逕以系爭工會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之相對人為國美館及勤益公司，且勞工參加人當時尚非被上訴人之員工，遽認此工會活動與被上訴人無關，已與論理及經驗法則有違。
(四)又查，上訴人於原審已提出系爭工會發予被上訴人之107年12月24日派遣工字（107）第107122401號函（下稱系爭警告函），其上標明勞工參加人之姓名及身分證末4碼，使被上訴人可辨識該等勞工為系爭工會之會員，更告知被上訴人該3名勞工會員歷年受僱於國美館勞務採購案之各得標廠商，均足勝任展場派駐人員工作無疑，亦已參加被上訴人於107年12月18日舉辦之招募說明會，有應徵派駐國美館人員職務之意願，並敬告被上訴人，勿因勞工參加人為系爭工會之會員，即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條、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等規定，對之歧視或為不利待遇，並據工會會員表示，表明其對於被上訴人於107年12月18日告知未來僱用派駐國美館人員，特休日數不納入先前受僱於其他承包商之年資，有惡化派駐勞工勞動條件情形，請被上訴人慎思之關切等語（見原裁決卷第23-24頁）。另被上訴人於原審則曾具狀表明，除勞工參加人外，不知其他有何員工參加系爭工會，並請求原審命系爭工會提出107、108年度展場勞工參加系爭工會的會員名單，以供其核對等情（見原審卷二第19頁）。徵諸倉協理既自承負責被上訴人於臺中地區之營運管理，並代表該公司處理國美館系爭勞務採購契約事務，衡情應會知悉系爭工會寄給被上訴人之系爭警告函內容，足見，倉協理在107年12月26日為系爭行為一以前，縱不知其他展場勞工有無參加系爭工會組織及活動之詳情，但至少已明確知悉勞工參加人有參加系爭工會，並積極參與促使被上訴人維持有利於展場勞工勞動條件之工會活動等情。且依原審確認之事實，勞工參加人與勤益公司間係因特休未休工資、資遣費等勞動契約終止時之清算問題發生爭議，自不礙其等自108年度起，改受僱於被上訴人。故依上開事證，並對照本件勞資關係脈絡以觀，被上訴人所稱倉協理為系爭行為一、二，純係因勞工參加人與勤益公司之勞資關係不明，為向國美館及早確定派駐人力，故表示要抽出其等之人事資料，並無拒絕雇用之意；及其系爭行為二之言論，係鼓勵勞工參加人盡速釐清雙方勞雇關係，以利被上訴人為雇用之準備，核與勞工參加人參加系爭工會組織及活動無關，實非無疑！又依上訴人所提出裁決委員會調查會議紀錄顯示，勞工參加人之督考人員對3位勞工參加人之歷來工作表現，包含詹君在內，均屬滿意，認並無任何表現不良之情形（見原裁決卷第191頁），則被上訴人稱詹君是因其工作態度不佳，而遭不予僱用一節，亦有疑義！原審未依職權調查究明，恝置上開攸關本案事實關係之重要證據於不論，又未說明不予採取之理由，逕採納被上訴人主張，認倉協理系爭行為一、二之行為，均不該當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而判決撤銷原裁決主文第1項及第2項，實屬速斷，並有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規定及理由不備之違法。
(五)綜上，原判決既有如前所述違背法令之事由，且與判決結論有影響，上訴意旨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又因本件事證尚有由原審再為調查審認之必要，本院無從自為判決，故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高等行政訴訟庭更為審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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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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